附件：
	广州市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2014年第一批公开招聘岗位一览表

	编号
	招聘岗位
	岗位等级
	人数
	学历
	学位
	专业名称及代码
（研究方向）
	专业技术资格
	招聘对象
	备注

	001
	感染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2
	研究生
	硕士
	内科学A100201（传染病）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02
	
	专业技术十级
	1
	研究生
	博士
	内科学A100201（传染病）
	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有出国留学1年以上经历者优先

	003
	肝病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2
	研究生
	硕士
	内科学A100201（传染病）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04
	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研究生
	博士
	内科学A100201（传染病）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学科带头人，须在高校附属医院或省级以上单位工作经历者

	005
	中医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1
	研究生
	硕士
	中西医结合临床A100602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06
	
	专业技术十级
	1
	研究生
	博士
	中医临床基础A100502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07
	康复理疗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1
	本科
	
	中医学B100501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08
	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1
	研究生
	硕士
	针灸推拿学A100512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09
	妇产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1
	本科
	学士
	临床医学B100301
	医师
	社会人员
	有产科工作经历

	010
	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
	
	临床医学B100301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有产科工作经历

	011
	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4
	研究生
	硕士或以上
	妇产科学A100211
	医师或以上
	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
	　

	012
	儿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2
	本科
	学士
	临床医学B100301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13
	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2
	研究生
	硕士或以上
	儿科学A100202
	医师或以上
	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
	　

	014
	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1
	研究生
	硕士
	中西医结合基础A100601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15
	
	专业技术十级
	1
	本科
	学士
	临床医学B100301
	主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16
	外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1
	本科
	学士
	临床医学B100301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17
	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2
	研究生
	硕士
	外科学A100210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18
	
	专业技术四级
	1
	研究生
	博士
	外科学A100210(神外)
	主任医师
	社会人员
	学科带头人

	019
	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研究生
	博士
	外科学A100210(泌尿外)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须有三甲医院5年以上工作经历

	020
	
	专业技术十级
	1
	本科或以上
	学士或以上
	临床医学B100301/
外科学A100210（骨外）
	主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21
	ICU医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1
	本科
	学士
	临床医学B100301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22
	急诊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2
	本科
	学士
	临床医学B100301
	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23
	
	专业技术十级
	3
	研究生
	硕士或以上
	急诊医学A100218
	主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有急诊或重症医学工作经历者优先

	024
	内科医师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研究生
	硕士或以上
	内科学A100201(呼吸系病)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25
	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
	
	内科学A100201(内分泌)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26
	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
	
	神经病学A100204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者优先

	027
	麻醉科医师
	专业技术四级
	1
	研究生
	硕士或以上
	麻醉学A100217
	主任医师
	社会人员
	学科带头人

	028
	口腔科医师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研究生
	硕士或以上
	口腔临床医学A100302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学科带头人

	029
	
	专业技术十级
	1
	本科
	学士
	临床医学B100301
	主治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30
	皮肤科医师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研究生
	博士
	皮肤病与性病学A100206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学科带头人

	031
	B超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3
	本科
	
	医学影像学B100303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32
	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1
	
	
	临床医学B100301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33
	
	专业技术十级
	1
	本科
	学士
	医学影像学B100303
	主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34
	
	专业技术十级
	2
	研究生
	硕士
	医学影像学与核医学A100207
	主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35
	放射科医师
	专业技术十一级
	1
	研究生
	硕士或以上
	医学影像学与核医学A100207
	医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36
	
	专业技术七级
	1
	
	
	医学影像学与核医学A100207
	副主任医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普放专业，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

	037
	检验科技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2
	本科
	学士
	医学检验B100304
	技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38
	药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4
	本科或以上
	学士或以上
	药学B100801/
药剂学A100702
	药师或以上
	社会人员
	　

	039
	护理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18
	本科
	
	护理学B100701
	护师
	社会人员
	有学位者优先

	040
	助理会计师
	专业技术十二级
	2
	本科
	学士
	会计学B110203 /

金融学B020104
	助理会计师
	社会人员
	　

	041
	办公室科员
	九级职员
	1
	本科
	学士
	汉语言文学B050101
	
	社会人员
	　


说明：要求招聘高层次人才（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者）的岗位不安排笔试，此类岗位的应聘者经审核合格后直接按实际人数进入面试考核。学历学位要求为“本科及以上”或“硕士及以上”的，博士不需参加笔试，但要符合该岗位开考比例要求；学历学位要求为“硕士”或“本科”的，博士若应聘该岗位需参加笔试。要求初级以上或中级以上职称的，副高级以上可不参加笔试，但要符合开考比例要求；要求初、中级职称的，副高以上人员需参加笔试。直接进入面试的，面试成绩为总成绩。
